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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诚药业” 或“公司”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售股份

总数为1,841,7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96%。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12月2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6年9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辛德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017号，以下简称“批复” ）。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1,483,015� 股

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核准公司向辛德芳发行 15462� 841�股股份、 向辛立坤发行

2,764,� 167�股股份、 向浙江星鹏钢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1,841,756�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本次非公开发行

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股本由661,819,986股变更为703,603,035股。 2018年6月4日，公司向由守谊、鲁鼎思

诚等16名交易对手非公开发行71,895,606股股份，2018年11月1日， 公司向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等3家公

司非公开发行26,715,685股股份， 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在深圳证券交易上市， 公司股本总数由703,603,

035变更为802,214,326。

公司以6,513万元的价格向浙江星鹏铜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益泰医药

83.5%的股权，其中4,290万元为现金支付方式，2,223万元为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共计发行1,841,756� 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12.07元/股。 上述1,841,756股股份于2016年11月30日上市。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浙江星鹏铜材集团有限公司做出的承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承诺：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东诚药业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即

2016年11月30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浙江星鹏铜材集团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浙江星鹏铜材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12月2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841,756股，占公司总股本0.229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位，证券账户总数为1户，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股

股东全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质押冻结的股份数

量

浙江星鹏铜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星鹏铜材集团有限公司 1,841,756 1,841,756 1,841,756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东性质

本次限售股流通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流通后

持股数（股） 占比 增加（股） 减少（股） 持股数（股） 占比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142,040,540 17.71% 0 1,841,756 140,198,784 17.48%

高管锁定股 68,303,178 8.51% 0 0 68,303,178 8.51%

首发后限售股 73,737,362 9.19% 0 1,841,756 71,895,606 8.96%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660,173,786 82.29% 1,841,756 0 662,015,542 82.52%

三、总股本 802,214,326 100% 1,841,756 1,841,756 802,214,326 100%

五、民生证券核查意见

经核查，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东诚药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持有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违反其当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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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结构性存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深房” 或“公司” ） 于2019年10月

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结构性存款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本部及龙岗公司自有资金投资商业银行的结构性存款，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

亿元，投资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总额度在投资期限内可以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

授权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购买商业银行的结

构性存款通过深圳市属国企资金融通平台进行竞争性选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0月30日巨

潮网（www.cninfo.com.cn）《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

资结构性存款的公告》。

2019年11月26日，公司与华商银行签订协议，以闲置自有资金100,000万元人民币投资银行结

构性存款，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进行结构性存款的基本情况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交易

对方

金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利息起止日

预期年化收益

率

关联关系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华商银行 100,000 180天

2019.11.27-2020.5.2

5

1.50%-4.12% 无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

（一）投资风险分析

公司投资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属于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但由于影响金融市场的因素众多，不排

除由于金融市场的极端变化而受到不利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在已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存续期内，如合同执行发生重大变化，可能或已经造成损失的，须在

相关事项发生2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董事会报告。

2、公司审计监事部负责对理财业务进行检查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督促纠正和整改。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运行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监事会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开董事会审议停止公司的相关投

资活动。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公司投资计划实施及日常经营正常开展所需流动资金的前提下， 公司及所属企业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银行结构性存款，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因此，公司投资银行结构性存款不会影响日常经营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在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系根据公司2018年4月26日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的授权实施，本金及收益均已按照合同约定收回。详见公司

2019年3月23日巨潮网（www.cninfo.com.cn）《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的进

展公告》。

2、公司根据2019年3月28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授权购买的结构性存款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合作银行 产品类型 金额 利息起止日

关联关

系

预计年化收

益率

实际收益

1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

式

100,000

2019.5.7-2019.11.

3

无 4.10-4.50% 2,021.92

2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

式

30,000

2019.6.14-2019.1

2.11

无

4.00%-4.

40%

合计 - 130，000 - - - 2,021.92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产品余额为人民币130,000万元。

五、备查文件

华商银行《公司客户结构性存款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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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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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能源集团” ）持有大唐国际发

电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发电” 或“公司” ）1,257,168,072股A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6.79%。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北京能源集团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时

间内，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80,000,000股公司A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97%。

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收到北京能源集团《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说明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257,168,072 6.79% IPO前取得：1,257,168,07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3,820,600 0.02%

2019/11/26～

2019/11/26

2.45-2.48 不适用

上述减持未提前披露减持计划，有关详情见公司发布的《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违规减持公司股份及致歉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3）。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北京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不超过：180,

000,000股

不 超 过 ：

0.97%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180,000,000

股

2019/12/23～

2020/6/19

按市场 价

格

IPO前取得

自身经营及资

金需要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北京能源集团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如何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本次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上述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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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违规减持公司股份及致歉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发电” 或“公司” ）于2019年11月28日收到持股公司5%以

上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能源集团” ）《关于违规减持股份的情况说明及致歉

函》，获悉北京能源集团存在未提前15个交易日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即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经北京

能源集团核实， 本次违规减持的主要原因为北京能源集团操盘人员对相关规定未能及时掌握、理

解，故导致了本次违规减持行为。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前的持股情况

于本次减持前，北京能源集团持有公司1,260,988,672股A股，均为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前取得，约占公司总股本的6.81%。

2.本次违规减持情况

2019年11月26日， 北京能源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3,820,600

股A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2%。本次减持行为未提前15个交易日预先披露相关减持计划。具体减

持数量、价格、金额等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

（元/股）

交易金额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

例

北京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集中竞价交

易

2019.11.26 2.45?2.48 9,404,810.00 3,820,600 0.02%

截至本公告日，北京能源集团持有公司1,257,168,072股A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6.79%。

本次违规减持的主要原因为：北京能源集团操盘人员对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未

能及时掌握、理解，故导致了本次违规减持行为。

二、处理情况

1.北京能源集团获悉上述违规减持行为后，已责令相关人员重新巩固学习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严格履行减持计划事先报

备及预披露的程序，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北京能源集团已意识到上述减持行为构成违规减持，进行了深刻的自查反省，并就本次违规

减持行为给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造成的不便，致以诚恳的歉意。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违规减持行为的处理进展，督促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要求，严格按照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进行减持，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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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产品新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网站于2019年11月28日发布的 《关于将2019年谈判药品纳入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医保发【2019】

65号）（以下简称“《通知》”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

司” ）全资子公司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的两个独家产品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士力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家产品注射用重

组人尿激酶原（商品名“普佑克” ）均通过了医保谈判，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9年版）》（以下简称“《国家医保目录》” ）。 其中，注射用

益气复脉（冻干）、注射用丹参多酚酸首次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详细信息如下：

一、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

1、产品进入医保情况

生产厂家：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

剂型及规格：注射剂，每瓶装0.65g（相当于含红参0.5g、五味子0.75g和麦冬1.5g）

药品注册分类：中药第七类

主治功能：益气复脉，养阴生津。用于冠心病劳累性心绞痛气阴两虚证，症见胸痹心痛，

心悸气短、倦怠懒言、头晕目眩、面色少华、舌淡、少苔或剥苔，脉细弱或结代；冠心病所致慢

性左心功能不全Ⅱ、Ⅲ级气阴两虚证，症见心悸、气短甚则气急喘促，胸闷隐痛，时作时止，

倦怠乏力，面色苍白，动则汗出，舌淡、少苔或剥苔，脉细弱或结代。

是否独家品种：是

药品分类及代码：益气复脉剂ZA09H

医保支付标准：16.5元(0.65g/瓶)

备注： 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冠心病心绞痛及冠心病所致左心功能不全II-III级的患

者，单次住院最多支付 14天。

协议有效期：2020年1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

2、产品情况

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是目前我国唯一具有治疗冠心病劳累型心绞痛和冠心病左心

功能不全（心衰）两个适应症的中药冻干粉针制剂，且在心衰治疗过程中无低血压禁忌、无

耐药性、心律失常等副作用。

自2006年上市以来，该药的用药人群已超过90万人次，因疗效显著，安全可靠，已逐渐

成为临床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治疗领域不可或缺的治疗用药，并相继纳入临床治疗路径及

专家共识， 如：《临床路径释义-心血管病分册》（2018年版）、《慢性心力衰竭中西医结合

诊疗专家共识》（2016）、《急性心肌梗死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2014）、《动脉粥样

硬化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2017）。

Ⅳ期临床研究显示，本品可明显减少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每周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减轻

心绞痛疼痛程度，改善部分患者的心电图；可明显提高心力衰竭患者的心功能评级，对心室

重构逆转有治疗作用，能提高心肌收缩与舒张功能，改善心脏的泵血功能。该药上市以来公

司自主收集和国家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数据反馈统计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属“偶见” 级别。

3、市场情况

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报道，随着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心血

管病危险因素流行趋势明显，今后10年心血管病患病人数仍将快速增长，心血管病现患人

数2.9�亿，其中冠心病1100万，肺原性心脏病500万，心力衰竭450万，风湿性心脏病250万，

先天性心脏病200万。 《中国心力衰竭流行病学调查及其患病率》报道心力衰竭的患病率

为0.9%，并根据“中国心力衰竭患者注册登记研究” 得出中国心力衰竭患者的主要病因是

高血压、冠心病，感染是心力衰竭发作最常见的诱因，心力衰竭患者住院病死率为4.1%。 据

此可知，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在心衰、心绞痛领域尚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4、销售情况

公司该产品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40,601.99万元， 占公司当年医药工业收入比例的

5.70%；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销售收入30,688.68万元， 占公司当期医药工业收入比例的

6.71%。

二、注射用丹参多酚酸

1、产品进入医保情况

生产厂家：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

剂型及规格：注射剂，每支装0.13g(含丹参多酚酸100mg)

药品注册分类：中药第七类

主治功能：活血通络。 用于中风病中经络（轻中度脑梗死）恢复期瘀血阻络证，症见半

身不遂，口舌歪斜，舌强言謇，偏身麻木等症状。

是否独家品种：是

药品分类及代码：化瘀宽胸剂ZA12

医保支付标准：58.5元(0.13g/支)

备注：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脑梗死恢复期患者，单次住院最多支付14天。

协议有效期：2020年1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

2、产品情况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用于治疗缺血性脑梗死，可显著减小脑梗死体积，提升患者生存质

量。 本品已进入《中国脑梗死中西医结合诊治指南2017》，为中成药最高等级推荐而且是

首推药品（Ⅰ级推荐，B级证据）。

Ⅳ临床试验结果显示，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对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NIHSS、 改良

Rankin量表、Barthel� Index各项得分情况进行比较，有显著差异，可明显改善脑梗死患者

临床症状。该药上市以来公司自主收集和国家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数据反馈统计不良反应发

生率较低，属“罕见” 级别。

3、市场情况

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报道，今后10�年心血管病患病人数仍将快速增长，心血

管病现患人数2.9�亿, 其中脑卒中1300万人，40岁以上成人脑卒中患病率为2.06%，40-74

岁成年人首次脑卒中的发病率每年增8.3%，而死亡率约为0.124%。 由此可见，注射用丹参

多酚酸在脑卒中治疗领域尚有较大的应用空间。

4、销售情况

公司该产品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23,999.23万元， 占公司当年医药工业收入比例的

3.37%；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销售收入8,929.31万元， 占公司当期医药工业收入比例的

1.95%。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此次已上市产品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注射用丹参多酚酸和普佑克纳入《国

家医保目录》，将有利于公司相关产品扩大市场和销售，进一步巩固公司在中国心脑血管

创新药领域的市场地位，三个品种医保支付标准虽相比之前医保中标价均有所下降，对产

品毛利率有一定影响，但长期看对该药品进一步拓展市场网络、提升销售规模将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对公司短期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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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公司股东遵义坚兴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遵义幸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遵义坚

首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坚朗五金” )于2019年11月27

日收到公司股东遵义坚兴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坚兴公司” ）、遵义幸源企业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源公司” ）、遵义坚首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坚首公司” ）分别出具的《关于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 坚兴公司、幸源公司、坚

首公司三家公司原持有坚朗五金股份， 其中坚兴公司持有4,439,956股 （占公司总股本

1.38%）、幸源公司持有4,454,956股（占公司总股本1.39%）、坚首公司持有2,547,757股

（占公司总股本0.79%）。

现因上述三家公司解散清算，上述三家公司已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将其持有的坚

朗五金股份登记至股东个人名下，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已于2019年11月27日取得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坚兴公司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坚朗五金总股本比例 股份性质

1

遵义坚兴

白宝鲲 3,208,754 1.00%

无限售

2 王辉 150,959 0.05%

3 陈立明 116,771 0.04%

4 毕同国 116,771 0.04%

5 仇攀峰 75,035 0.02%

6 成蔚蔚 73,703 0.02%

7 李庆田 71,039 0.02%

8 王云 64,823 0.02%

9 张必启 63,491 0.02%

10 郑林 58,163 0.02%

11 贾传亮 58,163 0.02%

12 张民利 48,396 0.02%

13 王进科 36,852 0.01%

14 齐延萍 36,852 0.01%

15 张东 25,308 0.01%

16 张燕霞 25,308 0.01%

17 王永波 25,308 0.01%

18 刘镇东 25,308 0.01%

19 陈美松 25,308 0.01%

20 詹求元 25,308 0.01%

21 张明生 17,760 0.01%

22 尹东 17,760 0.01%

23 原红卫 16,428 0.01%

24 黄旭 15,096 0.00%

25 王涛 13,764 0.00%

26 罗建春 13,764 0.00%

27 陈荣豪 13,764 0.00%

合计 4,439,956 1.38%

二、幸源公司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坚朗五金总股本比例 股份性质

1 白宝鲲 2,714,407 0.84%

2 梁才森 171,961 0.05%

3 方燕平 157,705 0.05%

4 朱月雄 141,222 0.04%

5 祁宏 138,549 0.04%

6 刘咏梅 122,066 0.04%

7 杨霞燕 118,502 0.04%

8 王文红 99,346 0.03%

9 徐兴法 93,109 0.03%

10 尚志强 91,772 0.03%

11 胡武军 81,526 0.03%

12 姜世举 78,853 0.02%

遵义幸源 无限售

13 范宣辉 73,952 0.02%

14 闫智兴 58,360 0.02%

15 毕继宾 57,469 0.02%

16 刘俊 25,393 0.01%

17 陈志发 25,393 0.01%

18 彭海洋 25,393 0.01%

19 谌小辉 25,393 0.01%

20 王连合 20,493 0.01%

21 王庆云 19,156 0.01%

22 张复强 19,156 0.01%

23 杨云春 19,156 0.01%

24 董霞 19,156 0.01%

25 杨世雄 19,156 0.01%

26 马登峰 19,156 0.01%

27 夏晓樊 19,156 0.01%

合计 4,454,956 1.39%

遵义幸源

无限售

三、坚首公司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坚朗五金 股份性质

1

遵义坚首

白宝鲲 1,621,136 0.50%

无限售

2 杜学钢 253,757 0.08%

3 鲁守华 79,235 0.02%

4 姬立恒 60,891 0.02%

5 徐晓波 41,274 0.01%

6 秦展 36,688 0.01%

7 张文广 31,847 0.01%

8 马哲富 31,847 0.01%

9 江贵成 31,847 0.01%

10 李红运 30,573 0.01%

11 王安贞 29,299 0.01%

12 王洪运 26,751 0.01%

13 杨海生 25,478 0.01%

14 杨和顺 24,204 0.01%

15 晁在坤 24,204 0.01%

16 周建红 22,930 0.01%

17 张黎明 22,930 0.01%

18 冯冰 22,930 0.01%

19 陈荣华 22,930 0.01%

20 何峥峥 22,930 0.01%

21 白宝鹏 21,656 0.01%

22 杜红甫 21,656 0.01%

23 张涛 20,382 0.01%

24 杨震 20,382 0.01%

合计 2,547,757 0.79%

四、其他事项相关说明

1、本次证券非交易过户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白宝鲲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由113,789,676股增加至121,333,973股。 白宝鲲先生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买卖相关规定，也将继续遵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说明书》及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董事及高管承诺不减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2）中所作的相关承诺。

2、本次坚兴公司、幸源公司、坚首公司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事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五、备查文件

1、坚兴公司、幸源公司、坚首公司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2、坚兴公司、幸源公司、坚首公司出具的《关于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鹏华兴惠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和

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1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兴惠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兴惠定期开放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382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即采用封闭运作和开放运作交替循环

的方式。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含）起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含）

起6个月的期间封闭运作，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本基金自封闭

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含）起进入开放期，每个开放期原则上不少于五个工作

日、不超过二十个工作日，开放期的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如发生

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业

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1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份额登记机构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兴惠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 ）、《鹏华兴惠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其更新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19年12月2日

赎回起始日 2019年12月2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9年12月2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12月2日

2�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鹏华兴惠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2019年12月2日起（含当

日）进入开放期，其中开放申购时间为2019年12月2日至 2019年12月27日，在此期间接受投资者的申购

和转换转入业务申请；开放赎回时间为2019年12月2日至 2019年12月6日，在此期间接受投资者的赎回

和转换转出业务申请。

3�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本基金对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设置最高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单笔

最低申购金额为10元。，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

务规定为准。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100万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

额为1�万元（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等特定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暂不受此限制）。

2、本基金对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设置最高申购金额限制，但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

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

外)。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元） 一般申购费率 特定申购费率

M〈1000万 0.8% 0.32%

M≥1000万 每笔1000元 每笔1000元

注：1、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

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2、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3、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通过基

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适用特定申购费率，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基金

份额的适用一般申购费率。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

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等，包括但不限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险基金、企业

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商业养老保险组合。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

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

监会备案。 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人。

4�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账户最低余额为5份基金份

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不足5份时，该笔赎回业务应包括账户

内全部基金份额，否则，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持有年限（Y） 赎回费率

Y＜6个月 1.5%

Y≥6个月 0

注：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

费总额的100%计入基金财产。

5�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本基金的转换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费用。具体转

换费用组成如下：

1、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年限递减，具体各基金的赎回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业

务公告，并可在本公司网站（www.phfund.com）查询。 基金转换费用中转出基金的赎回费总额不低于

25%归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财产。

2、申购费用补差

（1）当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时，则按差额收取申购费用补差；当转出基金申购费高

于或等于转入基金申购费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2）免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入本基金，转换申购费用补差为本基金的申购费。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适用于其与鹏华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鹏华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双债保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环保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聚财通货币市场基金、鹏华增值宝货币市场基

金、鹏华先进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养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鹏华安盈宝货币市场基金、鹏华弘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

鹏华弘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弘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弘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外延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文化传媒娱乐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医药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弘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A

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弘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弘实灵活

证券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弘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

份额）、鹏华弘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弘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弘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

鹏华丰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健康环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添利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A� 类

份额、鹏华金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丰茂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鹏华弘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弘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丰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

华弘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弘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华弘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和C类份额）、鹏

华丰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禄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惠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安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享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鹏华新科技传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盈余宝货币市场基金、鹏华金元宝货币市场基

金、鹏华兴鑫宝货币市场基金、鹏华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A类份额

和B类份额）、鹏华上证民营企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鹏华消费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深证民营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鹏华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优势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鹏华睿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宏观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研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中债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包含A类

份额和C类份额）、 鹏华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 9-10�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鹏华研究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兴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金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登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鹏华丰庆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间的基金转换。

注：我司旗下定期开放基金在开放期间开通转换业务的，也适用于与本基金在开放期间的基金转换。

2、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转出份额×转出净值×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率

转出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补差费（外扣）＝转出金额×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出金额×转出基

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补差费

转入份额＝（转出金额－补差费）/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非养老金客户）持有本基金10,000�份，6个月后在本基金处于开放期间时

决定转换为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本基金对应前端申购费率为0.8%，赎回费率为0，假设转

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1.08元，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1.05元，并且转入基金对应的前端申购费率为

1.5%，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0元

转出金额=10,000×1.08=10,800元

补差费（外扣）＝10,800×1.5%/(1+1.5%)-10,800×0.8%/(1+0.8%)=73.89元

转换费用＝0+73.89＝73.89元

转入份额＝（10,800－73.89）/1.05＝10,215.34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非养老金客户）持有本基金10,000�份，6个月后在本基金处于开放期间时决

定转换为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1.08元，转入基金的基

金份额净值是1.05元，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10,215.34份。

3、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须同时具备拟转出基金及

拟转入基金的合法授权代理资格，并开通了相应的基金转换业务。

（2）基金份额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T日）。 投资人转换基金成功

的，基金份额登记机构在T+1日为投资人办理权益转换的登记手续，投资人通常可自T+2日（含该日）后

向业务办理网点查询转换业务的确认情况，并有权转换或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3）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4）本基金单笔转换申请的最低份额为200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单

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5）对于转出基金的单个基金账户最低余额，请参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业务公告，若某笔

转换将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管的转出基金份额余额不足最低余额时，该笔转换业务应包括账户内转

出基金的全部基金份额，否则，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6）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人采用“份额转换” 的原则提交申请。转出

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赎回处理的原则。

6�基金销售机构

6.1�直销机构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包括本公司设在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的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43层

网址：www.phfund.com

全国统一客服务电话：400-6788-999、400-6788-533

6.2其他销售机构

1、银行销售机构：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江苏银行、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上海银行、西安银

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

2、券商（期货）销售机构：大同证券、中山证券、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建投证券、中信期

货

3、第三方销售机构：挖财基金、北京肯特瑞、众禄基金、好买基金、同花顺基金、天天基金、利得基金、

汇成基金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本基金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

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含）起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含）起6个月的期

间。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下一个封闭期为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

6个月，以此类推。 本基金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2、一般情况下，本基金的开放期为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含）起原则上不少于五个工

作日、不超过二十个工作日的期间，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封闭期结束前公告说明。 开放期内，本基金

采取开放运作方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开放期未赎回的份额将自动转入下

一个封闭期。

3、如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基

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

4、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相关业

务规则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介上的《鹏华兴惠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或登陆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查询，并以此为

准。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投资人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根据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9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大

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

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

自2019年11月29日起，本公司增加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投资

者可通过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指定渠道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交易等基金相关业务。 具体基金

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0290 鹏华全球高收益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

2 001325 鹏华弘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3 001326 鹏华弘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 001775 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 006434 鹏华中短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6 006456 鹏华中短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7 206003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8 000053 鹏华永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000297 鹏华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0345 鹏华丰融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000569 鹏华增值宝货币市场基金

12 000905 鹏华安盈宝货币市场基金

13 001666 鹏华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14 003280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4499 鹏华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4776 鹏华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17 004896 鹏华兴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18 005812 鹏华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206018 鹏华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具体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及相关业务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899-100

公司网站：www.yibaijin.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788-999或400-6788-533

网址： 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

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9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签订的代理销售协议，本公司

决定自2019年11月29日起，上述机构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欢迎广大投资者申购。 具体

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情况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刘芸

电话：010-85156310

二、代销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004267 金鹰持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E类份额

002196 金鹰技术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06972 金鹰民安回报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07735 金鹰民安回报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04265 金鹰民丰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33 金鹰添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010 金鹰添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05011 金鹰添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03852 金鹰添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384 金鹰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733 金鹰添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502 金鹰鑫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03503 金鹰鑫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03853 金鹰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05885 金鹰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04333 金鹰元盛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E类份额

三、投资者可在上述代销机构的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投

等业务，相关规则遵照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以及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

四、重要提示

目前，金鹰民安回报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金鹰民丰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仍处于封闭期，暂不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基金定投等业务，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基金

定投等业务的时间另行公告。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中信建投证券

客服电话：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2、本公司

客服电话：400-6135-888

公司网址：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

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本公司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中国证监会对基金募

集的注册，不代表对基金收益和风险的实质性判断和保证。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销售机构根

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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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职工代表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 或“公司” ）于2019年11月28日收到职

工代表董事李红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拟减持部分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李红卫持有方大特钢股票148,750股，占公司总股本1,447,770,416股的比

例为0.01%，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8,750股，有限售条件股票50,000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李红卫计划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65,077股（暨本次减持计划内，李红卫分别在2019年

度减持数量不超过37,187股，2020年度减持数量不超过27,8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4%。

若此期间公司股票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

行相应调整。 在窗口期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不得减持期间内不减持股

份。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红卫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48,750 0.01% 其他方式取得：148,750股

注：李红卫持股股票来源是公司2012年以及2018年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职工代表董事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李红卫 16,000 0.001%

2016/9/23～

2016/9/23

6.63-6.63 不适用

注：由于职工代表董事李红卫最近一次减持时间为2016年9月，当时尚未实施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2017]9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证发[2017]24号）,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不适

用。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李红卫

不超过：65,

077股

不超过：

0.004%

竞价交易

减持，不超

过：65077

股

2019/12/20～

2020/6/17

按市场价

格

股权激励 个人资金需要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李红卫在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方

大特钢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是李红卫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持

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期间，李红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全部或部分

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